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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民政局2026年度涉企行政检查计划

检查事项名称 编制依据 检查形式 检查范围和内容 计划联合部门 月度时间安排 检查目标任务 备注

对养老机构的监督检查

《养老机构管理办法 》（2020年9月1日民政部令第66号）第三十六条：“ 民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养老机构服务
和运营的监督检查 ，发现违反本办法规定的 ，及时依法予以处理并向社会公布 。民政部门在监督检查中发现
养老机构存在应当由其他部门查处的违法违规行为的 ，及时通报有关部门处理 。”  第三十七条：“民政部
门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 ，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向养老机构和个人了解情况 ；（二）进入涉嫌违法的
养老机构进行现场检查 ；（三）查阅或者复制有关合同 、票据、账簿及其他有关资料 ；（四）发现养老机构
存在可能危及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风险的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民政部门实
施监督检查时，监督检查人员不得少于 2人，应当出示执法证件 。对民政部门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 ，养老机
构应当配合，如实提供相关资料和信息 ，不得隐瞒、拒绝、阻碍。” 第三十八条 ：“对已经备案的养老机
构，备案民政部门应当自备案之日起 20个工作日以内进行现场检查 ，并核实备案信息;对未备案的养老机构 ，
服务场所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自发现其收住老年人之日起 20个工作日以内进行现场检查 ，并
督促及时备案。民政部门应当每年对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和质量进行不少于一次的现场检查 。” 第三十九条：
“ 民政部门应当采取随机抽取检查对象 、随机选派检查人员的方式对养老机构实施监督检查 。抽查情况及查
处结果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布 。民政部门应当结合养老机构的服务规模 、信用记录、风险程度等情况，确定抽
查比例和频次。对违法失信、风险高的养老机构 ，适当提高抽查比例和频次 ，依法依规实施严管和惩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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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需要通过平台进行检查计划备案的情形 ：（1）依据年度检查计划、专项检查计划实施的计划内的行政检查任务 ，开展入企行政检查前3天通过平台提报，进行线上备案；（2）实施“双随机、一公开”检查计划的

行政检查任务，开展入企行政检查前通过平台指定检查实施日期即完成备案 。如指定的日期在已备案的其他检查计划实施日期的前后 7天内，平台会自动推荐开展联合检查合并入企 ；（3）因突发情况、投诉举报、转办
交办、数据监测等需要紧急检查的，在入企实施检查时通过平台的绿色通道填报相关信息即完成备案 。


